
企业名称禁用限用字词清单 

（仅供参考，不限于所列禁限用字词，以法律法规、部门规章规定为准） 

办理过程如遇到问题，请径向江门市市场监管局驻市行政服务中心咨询窗口咨询，联系电话：3871058、3871047 

序

号 

内容 类型 使用条件 依据 

1 不含行政区划 限制 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经营 《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》第六条 

2 不含行业 限制 跨行业综合经营 《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》第六条 

3 县以上行政区划 限用 除具有其他含义的 

《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》第八条 

《工商总局关于印发<企业名称禁限用规则><企业名称

相同相近比对规则>的通知》（工商企注字〔2017〕133

号）第二十五条 

4 

冠以“中国”、“中华”、“中央”、

“全国”、“国家”等字词 

限用 国务院批准 

《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》第十二条 

《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实施办法》第五条、第十条 

《工商总局关于印发<企业名称禁限用规则><企业名称

相同相近比对规则>的通知》（工商企注字〔2017〕133

号）第十九条 

5 

含有另一个企业的名称或者其他法人、

非法人组织的名称 

限用 有投资关系或经过授权 

《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》第十五条 

《工商总局关于印发<企业名称禁限用规则><企业名称

相同相近比对规则>的通知》（工商企注字〔2017〕133

号）第十六条、第十七条 



序

号 

内容 类型 使用条件 依据 

6 

不得与已经登记或者在保留期内的同行

业或者不使用行业、经营特点表述的企

业名称中的字号相同 

限用 有投资关系的除外 《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》第十七条 

7 

不得与已经注销或者变更登记未满 1年

的同行业或者不使用行业、经营特点表

述的原企业名称中的字号相同 

限用 

有投资关系或者受让企业名称

的除外 

《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》第十七条 

8 

不得与被撤销设立登记或者被撤销变更

登记未满1年的同行业或者不使用行业、

经营特点表述的原企业名称中的字号相

同 

限用 有投资关系 《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》第十七条 

9 

含有“国家级”“最高级”“最佳”等

带有误导性内容和文字 

限用 

有其他含义或者作部分使用、

且字号整体有其他含义的 

《工商总局关于印发<企业名称禁限用规则><企业名称

相同相近比对规则>的通知》（工商企注字〔2017〕133

号）第二十三条 

10 
驰名商标 

限用 持有人授权 

《工商总局关于印发<企业名称禁限用规则><企业名称

相同相近比对规则>的通知》（工商企注字〔2017〕133

号）第二十七条 

11 

不得含“金融”、“交易所”、“交易中

心”、“理财”、“财富管理”、“股权

众筹”等字样或者内容 

限用 

除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国家另有

规定外 

《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》第九条 



序

号 

内容 类型 使用条件 依据 

12 

不使用国民经济行业类别用语表述企业所

从事行业 

限用 

（一）企业经济活动性质分别

属于国民经济行业 3个以上大

类的； 

（二）企业注册资本（或注册

资金）5000 万元以上或者是企

业集团的母公司的； 

（三）与同一企业登记机关登

记、核准的同类别企业名称中

的字号不相同的。 

《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印发<广东省工商行政管

理局推行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服务实施办法>的通知》（粤

工商规字〔2018〕4 号）第三十条 

13 

有损于国家安全、民族尊严、社会公共

利益、公序良俗，可能对公众造成欺骗

或者误解的内容和文字 

禁止 禁止使用 

《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》第十一条 

《工商总局关于印发<企业名称禁限用规则><企业名称

相同相近比对规则>的通知》（工商企注字〔2017〕133

号）第五条、第六条 

14 

使用或者变相使用政党、党政军机关、

群团组织名称及其简称、特定称谓和部

队番号 

禁止 禁止使用 

《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》第十一条 

《工商总局关于印发<企业名称禁限用规则><企业名称

相同相近比对规则>的通知》（工商企注字〔2017〕133

号）第八条 

15 

外国国家（地区）、国际组织名称及其

通用简称、特定称谓 

禁止 禁止使用 

《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》第十一条 

《工商总局关于印发<企业名称禁限用规则><企业名称

相同相近比对规则>的通知》（工商企注字〔2017〕133

号）第七条 



序

号 

内容 类型 使用条件 依据 

16 

汉语拼音、字母、阿拉伯数字、外文、

繁体字、异体字、符号 

禁止 禁止使用 

《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五条 

《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实施办法》第八条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第十四条 

《工商总局关于印发<企业名称禁限用规则><企业名称

相同相近比对规则>的通知》（工商企注字〔2017〕133

号）第九条 

17 

被吊销营业执照未满 3年的企业名称相

同或近似 

禁止 禁止使用 

《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实施办法》第三十一条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第十四条 

《工商总局关于印发<企业名称禁限用规则><企业名称

相同相近比对规则>的通知》（工商企注字〔2017〕133

号）第四条 

18 可能使公众受骗或者产生误解的 禁止 禁止使用 

《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》第十一条 

《工商总局关于印发<企业名称禁限用规则><企业名称

相同相近比对规则>的通知》（工商企注字〔2017〕133

号）第六条 

19 

法律、行政法规以及国家规定禁止的其

他情形 

禁止 禁止使用 

《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》第十一条 

《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实施办法》第三十一条 

《工商总局关于印发<企业名称禁限用规则><企业名称

相同相近比对规则>的通知》（工商企注字〔2017〕133

号）第十条 

 

 

 


